附1.
临床教学基地优秀带教教师评选暂行规定
为调动临床教学基地带教教师的积极性，激发工作热情，认真搞好临床带教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评选范围。直接负责指导学生实习工作在半年以上的指导教师，完成一个年级临床实习组织工作的管理干部，均可参加评选。
   第二条  评选比例。基地医院按实习学生和指导教师10：1的比例每年评选一次。
   第三条  评选条件。由实践教学管理科室在充分征求实习学生和工作人员意见的基础上提名，报所在医院审查，院领导批准。也可根据评选条件，结合本医院的实际情况，采取其它适当的方式进行评选。
指导教师评选条件
   （一）医德医风好，救死护伤观念强，思想作风正派，为人师表好。
   （二）具有较扎实的医学基础理论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
   （三）工作责任心强。对教学工作积极、热心、认真负责，对学生实习管理坚持“三严”要求（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严格管理）；对学生的知识传授坚持“三基”训练（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和“三新”教育（新知识、新理论、新技能）。在带教方法上坚持“三传”（传思想、传作风、传技术），教学效果好。
   （四）能按照学校《实习大纲》和《实习计划》的要求组织教学；能及时修改学生书写的病历；能认真指导学生进行各种诊疗技术操作，给予操作机会，要求规范，做到放手不放眼，每两周至少能进行一次教学病例或疑难病例或死亡病例讨论，注重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提高。
   （五）能积极选收教学病例；积极开展床边教学和教学查房，每周1—2次；积极组织学生参加院内外学术活动；每月坚持讲小课一次以上。
   （六）能及时审查学生《实习手册》填写情况，实事求是地给学生作出实习评语。
   （七）关心爱护学生的身心健康，及时有效地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做到教书育人。
管理干部评选条件
   （一）管理意识强，能按照学校《实习大纲》和《实习计划》，并紧密结合医院实际，认真组织实施，对实习学生能严格要求，严格管理。
   （二）有计划、有目的、有秩序地组织学生进行现场教学。
   （三）能定期召开实习指导教师座谈会，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及时改进工作。
   （四）能深入科室和实习班（组）调查了解学生的实习情况、生活情况、组织纪律和政治思想等问题，从严要求，严格训练，发现问题能及时纠正。
   （五）能及时总结实习工作经验体会，不断提高教学管理水平，实习效果明显。
   第四条  奖励办法
1、基地医院教师教学优秀奖与我校教师教学优秀奖的奖励方式相同，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
２、获教学优秀奖的带教教师，由基地医院填报《临床教学基地优秀带教教师申报表》一式两份，于每年八月底报学校教务处，经学校评审批准后，以文件通报表彰。
３、获教学优秀奖的带教教师，由学校发给获奖证书、奖品或奖金。
   第五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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